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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版权保护是个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杨延超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享受“表达的自由”。然而，这一切来得太快，快得像“朋
友圈”的转发速度，以至于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该如何处理微时代相继爆发的有关知识产权的

一系列麻烦。 
    先是微信上一片由抄袭问题引起的“道歉潮”，《逻辑思维》因“盗版”原创者的稿件而道歉、
《中国企业家》杂志未按规定使用《财新》稿件而道歉等。更有甚者还起诉到了法院，中山商房

网科技公司诉称，中山暴风科技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擅自转载其作品，侵犯其著作权，要求对方赔

礼道歉并赔偿 1元。 
    微作品的版权问题，在微时代特别突显。显然，微作品能否受到版权法保护，关键还不在于
其字数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其“独创性”的特征。1996年我国就曾判定用于古桥空调产品的广
告语“横跨冬夏、直抵春秋”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给予保护，后来的司法实践也出

现了不少广告短语受到著作权保护的案例。 
    面对原创，如何避免侵权？固然可以通过版权法或者侵权责任法的制定与实施来避免侵权，
但其中一个更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立法强化网络服务商的内在管理。解铃还需系铃人，通过强

化微博或微信平台的管理责任和义务，发挥其对侵权的监管义务，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 
    微信平台已经开始了相关工作，在公众号平台发出了《微信公众平台关于抄袭行为处罚规则
的公示》。这份公示指出，如果公众号运营者发现公众号有被抄袭等侵权情况，可以通过“侵权

投诉”流程进行举报。此外，微信公众平台也推出了“原创声明”功能，暂时开放给已认证的媒

体公众号。然而，类似的规定能否真正起到制止侵权、鼓励原创的作用，还有待实践检验。 
    在微时代，原创者还可以有偿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作品，因为微时代所提供的便捷的支付方
式为版权许可提供了前提要件。版权许可可以有效地解决版权使用以及版权侵权的问题，然而，

这种版权许可又通过怎样的法律模式完成的，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为此，有学者提出了“稿酬通知”模式，即使用者未经版权人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作品，
但发布版权稿酬通知以降低风险，作者或出版商可据此申请版权费用，有些电子书运营商还会直

接将稿酬通过微支付的方式支付给版权人。为了在版权法上为“稿酬通知”模式找到合法的依据，

有学者支持用“法定许可制度”来解释此种模式。然而，这种“法定许可”情形只是学者们杜撰

出来的一种情况，在各国著作权法找不到现成的规定。当然，未来社会著作权法是否会吸收这种

观点，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会受到来自作者方面的强烈反对，因为“法定许可”

的费用标准系法律强行“一刀切”式的，这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作者与书商们讨价还价的自由。 
    相比较下，“授权要约”模式可值得借鉴，这是由中国版权协会、北京书生公司、《中国版权》
杂志最早推动的版权授权模式。结合在微博、微信平台，版权人可以根据其意愿，随作品发出一

个“授权声明”，明确作品的授权范围、授权费用及其支付方式等。针对“授权要约”的相关内

容，使用者只需要在“授权声明”的范围内自由使用电子书，并且向版权人支付报酬即可安全使

用其作品，而不再需要所谓“一对一”的洽谈，这既提高了作品交易的效率，又符合版权法的要

求。 


